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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人脸识别技术使用新规，禁
止强制“刷脸”，广受关注。市民对此持什么态度？如何
让“刷脸”技术兼顾方便和隐私安全？记者连日来进行了
采访。

新规出台：禁止滥用人脸识别——

小区和单位还能要求“刷脸”吗？

市区部分居民小区近年来升级了技防设施，小区大
门口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居民提前录入人脸信息后，只要
刷一下脸，大门就能自动打开。这样的门禁系统节省了
门口保安人员许多工作量，非小区居民无法“刷脸”开门，
保安能有针对性地登记询问。

由于眼下正处于疫情防控时期，小区出入口管理明
显收紧，人脸识别设备使用情况不尽相同。有的小区门
口人脸识别设备照常使用，康诗丹花园小区大门口放置
了一个喇叭，不停播放着“请戴好口罩、打开苏康码，配合
测温”，保安在临时岗亭内对进小区的人员先进行人工查
验。之后，本小区居民可以“刷脸”开门或选择刷门卡进
入。牵着小孙女出来遛弯的徐阿姨说，自从小区“刷脸”
门禁后台系统更新后，识别度比以前高，对着设备一下子
就能刷出来。家里有人时，她趁空带小朋友出门散步或
到附近买菜，身上都不用带钥匙。

新丰苑三期小区是较早使用人脸识别设备的安置房
小区，不但小区大门口能“刷脸”，每栋楼的单独门禁也采
用了“刷脸”技术。不过近段时间该小区不要求居民“刷
脸”，由保安师傅对进入小区的人员逐一查验。据了解，
这么做的主要原因并非来自居民反对“刷脸”，而是小区
里居民众多，每次“刷脸”时都要把口罩摘下来，担心人多
排队时带来风险。采访中还发现，有些小区的人脸识别
设备处于断断续续的暂停使用状态。

人脸识别近年来可以说应用广泛，无锡很多行业生
产管理场景中出现了人脸识别技术。例如在燃气安全监
管方面，专门的燃气送气车辆装有人脸识别和定位系统，
只有系统“认可”的送气工才能“刷脸”启动车辆。又如一
些建筑工地通过实名制通道人脸识别的方式，对工地关
键岗位人员进行考勤，从源头上消除建筑施工领域安全
生产隐患。

在城市App“灵锡”上，市民通过“刷脸”能获得身份
证网上功能凭证。持有园林一卡通的市民，只要在App
上进行实名认证生成一卡通的二维码，那么即使忘记带
卡，也可以凭扫码并进行人脸识别后进入鼋头渚等市区
主要公园。而基于“灵锡”开发的进口冷链食品追溯系
统，也运用了人脸识别实名认证，不仅为监管部门提供全
流程信息，还方便市民实时查询和放心消费。

虽然“刷脸”很方便，可很多人心存疑虑，怕不小心把
自己的脸“弄丢”了。记者就人脸采集和“刷脸”问题随机
采访了20名市民，其中大多数人表示有担忧，仅有两人
表示对此无所谓。

“单位前两年就开始用人脸识别，一开始觉得没关
系，后来新闻看多了就有点担心。”在新吴区一企业工作
的刘畅表示，当初公司在录入人脸信息时，她想的是以后
忘带工作证也不会进不了公司了，但看到网上关于人脸
信息泄露导致个人银行卡被盗刷等新闻后，她就不时会
想着，公司的信息保护做得好不好，有没有泄露的危险。

市民胡先生表示，目前人脸识别系统有滥用的现象，
“出去上网要人脸识别，使用App要人脸验证，出去逛个
街有时候都要人脸识别……感觉很奇怪，仿佛突然之间
干什么都要靠这张脸”。胡先生说，他之前玩某款视频
App时，使用过其中的换脸功能，将自己的脸替换到一
些明星头上，过了一把明星瘾，“那几天我和朋友互相弄
了很多这种视频，但后来网上曝光这种技术存在隐患，我
就卸载了”。

对最高法的新规，受访市民表示支持，希望相关部门
能做好监管工作，让市民享受便利的同时没有顾虑。

市民下载部分App时，会被强制索取非必要的个人信息，App方通过捆绑授权、“不同
意就不提供服务”等方式，强制获取用户人脸等个人信息，这也是很多人保护个人信息和
维权的难点。据了解，《规定》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想要使用个人人脸信息的，必须单独取
得个人的同意，不能将其放在一揽子告知同意中征得个人同意。

江南大学法学院教授蔡永民表示，人脸识别刚诞生时，很多人都认为这只是一个取代
密码、指纹等的新生事物，但是后来人脸识别的使用范围被不断放大乃至滥用，由此也带
来一系列隐患，特别是App强制收集用户信息，用户又无法监督这些信息的去向，这就给
保护隐私权、人格权带来冲击，将对一个人的名誉、尊严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规定》的出
台旨在规范这项技术的使用。

“当App收集人脸信息对个人造成困扰或者利益损害的，可以去法院起诉维权”，蔡永
民介绍，若是发现App依然强制索取人脸信息，也可以向主管部门投诉。个人也应注意保
护自身人脸信息，如不要随意将换脸视频等传到网上，“主管部门要界定好人脸识别技术
的应用边界，不给一些组织打擦边球的机会”。 （晚报记者 念楼、甄泽）

就《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记者询问了多家基层法院，得知目前未受理过相关
民事诉讼。不过有关人士表示，新规并非禁止“刷脸”，而是要求合法规范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

据介绍，人脸信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中的生物识别信息，也是社交属性最强、最易采
集的个人信息，一旦泄露将对个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危害。此前，有一些商家在
入口处安装人脸识别设备，对消费者进行分析，收集包括来店次数、消费情况等各类信息，
被曝光后一度上了热搜。江苏法舟律师事务所律师张虎表示，《规定》出台后这种行为将
构成侵权。《规定》适用于平等民事主体之间因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所引起的
相关民事纠纷，信息处理者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人脸信息，或虽然没有使用人脸识别技
术但是处理基于人脸识别技术生成的人脸信息，均属于《规定》的适用范围。

对于不少小区、大楼使用的人脸识别门禁系统，张虎表示小区物业在使用人脸识别门
禁系统录入人脸信息时，应征得业主或物业使用人的同意，对于不同意的业主或物业使用
人，小区物业应提供门禁卡、指纹输入等替代性验证方式。单位、景区等场所在使用人脸
识别信息时也应参照这一做法。如果业主或消费者不同意采用人脸识别信息的，应提供
其他合理的验证方式。另外，市民提到如火车站、车站等地也有采取人脸识别验票等情
况，张虎解释道，这些是出于维护公共安全所需，因此不在《规定》所禁止的范围内，个人也
需要予以配合。

从市公安局大数据管理支队了解到，车站以及一些居民小区使用人脸识别设备，一方
面是出于便捷性考虑，一方面是公共安全管理的需要。相关民警表示，人脸识别应用越来
越广泛是一种社会趋势，也对信息保护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公共场合和小区等使用人
脸识别设备的，公安等相关部门需要加强后台数据监管。对于小区使用“刷脸”门禁，民警
认为居民应持乐观态度。小区出入口对人脸和车辆信息的自动识别，是小区管理信息化
升级的一部分。去年以来全市推动2000多个封闭式小区建设智慧技防小区，在小区进出
通道建设人脸识别系统是最基础的改造要求。根据警方统计，升级改造至今已有500多个
小区实现了零发案，技防设施在维护小区公共安全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经营场所不得强制“刷脸”

App不能强制采集人脸信息

物业“刷脸”需征得业主同意

各方观点

出入小区
“刷脸”不是唯一选择

应用广泛
人脸识别“存在感满满”

市民反映
多数人对“刷脸”有顾虑

（视觉中国）


